附件1
评审专家负面行为清单
	序号
	行为描述
	备注

	（一）专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每次扣10分：

	1
	不按照要求填写真实材料、维护个人信息，影响评审工作的；
	

	2
	累计拒绝参会或超期未确认达4次及以上，每发生1次的；
	

	3
	在确认参加评审后，无正当理由于评审开始前48小时以内请假，影响评审工作的；
	

	4
	在评审召开前不按要求通过管理服务平台上传初步意见，影响评审工作的；
	

	5
	专项方案可行性不强，无法指导施工，出具通过意见的；
	

	（二）专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每次扣20分：

	6
	背离公平公正评审原则，影响结果公正性的；
	

	7
	违反回避制度，应当回避而未予回避的；
	

	8
	以专家身份跨专业参加评审；
	

	9
	在未填写论证意见的空白论证报告和文件上签字的；
	

	10
	专家意见质量不高，未明确列出方案中的较大缺陷，对技术措施的可行性未充分论证，未提出改进建议或要求补充资料的；
	

	（三）专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每次扣30分：

	11
	无正当理由拒绝参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组织的评审活动、培训学习等的；
	

	12
	无故缺席评审会议的；
	

	13
	无故拒绝参加复评工作的；
	

	14
	未能发现专项施工方案中存在的严重缺陷，导致存在违反强制性标准、规范的专项施工方案通过论证的；
	

	（四）主管部门解聘专家的情形：

	15
	委托他人代替参加评审或顶替他人参加评审的；
	

	16
	年度内无故累计2次拒绝参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组织的评审活动、培训学习等的；
	

	17
	评审工作存在重大问题、重大失误，造成重大信访投诉或质量安全问题的；
	

	18
	违反廉洁自律工作纪律，索取、收受不正当利益的；
	

	19
	使用不实信息和虚假材料骗取评审专家资格的；
	

	20
	违反保密规定，泄露需保密相关信息的；
	

	21
	年度综合评价等级被认定为“不称职”等级的；
	

	22
	其他被认定为应解聘的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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